
桃園市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單位品質管理記點基準 

112 年 12 月 8 日修訂 

114 年 10 月 1 日修訂 

壹、 依據 

一、長期照顧服務法（下稱本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長期照顧特約管理辦法（下稱特管辦法）。 

三、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 

四、桃園市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下稱契約書）。 

貳、 目的 

為確保桃園市長照服務使用者權益，提升本市長期照顧服務特約單位服務品

質，訂立品質管理記點基準。 

參、 記點項目及基準 

一、經查有下列事項情形之一者，予以記點一點： 

分項 事項 

1 
違反本法第八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減免長照服務使用者部分負擔費用，

經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罰。 

2 違反本法第三十二條之二規定，經依各該法律規定處罰。 

3 
違反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第十九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拒絕照顧服務人員支援之請求。 

4 
違反特管辦法第四條第二項核定之照顧計畫申請支付服務費用，經令其

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5 
違反契約書規定之派案回復照會時效或第一次提供服務時效且未通報

者。 

6 

違反特管辦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未與長照給付對象、家屬或費用支

付者簽訂書面契約或其內容、格式違反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之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之事項。 

7 
違反特管辦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未依限通報社區整

合型服務中心（下稱社整中心）及甲方。 

8 
違反特管辦法第十六條規定，未開給收據或未以附件載明相關事項，經

令其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9 
違反特管辦法第十七條規定，未製作紀錄、未依限保存、未移交保存或

製作紀錄虛偽不實，經令其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10 

違反特管辦法第十八條規定，未依限登載、服務資訊登載不實或實際提

供服務之服務人員與登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系統資訊不符，經

令其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11 違反特管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未依限辦理特約變更。 



12 
違反特管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未與支援該單位之照顧服務人員，於支

援服務之契約明定其權利義務。 

13 違反特管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未依特約約定確保社員之勞動條件。 

14 
違反特管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給予介紹獎金、服務費用加成或其他利

益，使其他單位之長照給付對象更換於該單位服務。 

15 違反特管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甲方之查核。 

16 
違反特管辦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無正當理由未於期限內完成申報，

經令其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17 虛報、浮報服務費用。 

18 
未配合參與特約區域之社整中心聯繫會議（參與特約區域所有 A 單位，

之會議，至少各 1 場）。 

19 未配合參與甲方舉辦 B 單位聯繫會議（一年至少參與一場）。 

20 
個案/家屬陳情或申訴，致影響長照給付對象之權益，經查證屬實可歸責

服務單位，經令其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21 
無正當理由洩漏或公開個案資料（含服務紀錄、評估資料），經令其限期

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22 
未經甲方及社整中心同意，拒絕接受其指派之服務個案，經令其限期改

善而屆期未改善。 

23 
乙方提供之服務非照顧計畫核定或超出照顧計畫核定之服務次數或額

度，經令其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二、乙方於特約期間有限期改善情形之一者（分項：4、8、9、10、16、20、21、

22 及 23）：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且已完成改善，不予記點，惟如再次違反者

（不限同情形），則予以記點 1 點；已達前開規定（指經限期改善且已改善

完成 1 次之累計發生 2 次者）次數並經記點者，其次數重新起算。 

三、乙方於特約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違反長照服務項目特約事項，予以記

點二點： 

(一) 再次違反記點基準第一點同款情形。 

(二) 再次違反第二點情形。 

乙方於特約期間再次違反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依違約次數加倍記點。 

肆、 處理原則 

一、暫停照會或轉介個案： 

(一) 經查證各項缺失屬實依規定記點，特約期間違約記點達 3 點者，暫停

派案 1 個月。 

(二) 若遇跨年度續約前達暫停派案條件，仍得以暫停派案。 

二、契約終止：違反本基準自第一次記點之日起算 1 年內累計達 6 點，或連續 3

年每年均有記點紀錄並累計達 10 點，依契約書第十九條予以終止契約。 

伍、 記點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本局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另行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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